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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 

通知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

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月 13日向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提交了《海宁中国皮革城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报告》（海皮司〔2015〕47 号），

于 2016年 1月 20日取得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（160068号），

于 2016年 3月 2日收到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160068

号），于 2016年 3月 2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《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申请》，反馈意见回复时间延

期至不晚于 2016年 5月 20日。公司于 2016年 4月 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《海

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<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申请文件反馈意见>的回复》。 

鉴于近期国内资本市场发生较大变化，为确保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

的顺利进行，经公司与保荐机构及相关各方的审慎分析论证，拟对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。鉴于前述原因，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。公司于 2016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等议案，公

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调整。2016 年 6 月

20日,公司收到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》（160068 号），中

国证监会同意公司的中止审查申请。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

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前述《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等



 

 

相关议案。 

公司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恢复审查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

文件的申请。2016年 7月 11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

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》（160068 号）。中国证监会认为公司申请符合恢复

审查条件。根据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》第二十三条

的有关规定，决定恢复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。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，能否获得核准尚存

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月 12日 




